
 
 

 

 

 

 

 

 

植保〔2020〕12号                    签发人：胡小平 

 

 

院属各部门： 

经 2020 年 7 月 2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植

物保护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议制度》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植物保护学院 

                                    2020 年 7月 3 日 



 
 

 

 

 

 

 

 

 

 

 

 

 

 

 

 

 

 

植物保护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3 日印发 



 
 

为加强学院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植物保护学

院教授在学院改革、建设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提高学院管理的

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有效发挥教授委员会职能，推进教育创新，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规程（试行）》(校科

发〔2015〕343号）、《植物保护学院工作规则实施细则（试行）》

(植保党〔2018〕21 号）有关精神及要求，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

本制度。 

第一章 议事范围 

第一条 教学科研成果评价标准、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

学位授予标准和细则、学历教育培养标准、学术评价及争议处理

规则、学术道德规范，教授委员会自身建设等事项进行审定，做

出决策。 

第二条 对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策前，通报的有关事业发展

规划、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规划、重要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等事

项进行研究，提出咨询意见。 

第三条 对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策前，提出的有关学院学科、

专业建设方案，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改革计划，本科专业、学位

授权点申报计划，实验室、科研基地（平台）建设方案，年度教

师补充、人才引进、团队建设、以及人才支持计划等事项进行审



 
 

议，提出审议意见。 

第四条 对学院人才引进、毕业生选聘，专业技术职务晋升，

教学、科研、学科项目评审，教学、科研成果奖评选，研究生导

师招生资格以及申请学位者资格审核等涉及学术水平评价的事

项，提出评定意见。 

第五条 对学院教学科研人员、学生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调查。

对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提出处理建议。 

第六条 对党政联席会议认为需要审议、评价和听取意见的

其他事项进行研究，提出意见。 

第二章 议事程序 

第七条 教授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或委托副主任委员召集

和主持。会议须有三分之二及以上委员到会方可召开。 

第八条 议题的提出和确定 

1.教授委员会的议题可由党政联席会议、院长、教授委员会

主任委员或基层学术组织提出，由教授委员会秘书征集汇总。 

2.拟上会议题由教授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商讨确定。 

3.对于确定的议题，由教授委员会秘书在会议召开前 3 天，

将会议议题和有关材料送达各位委员。 

第九条 议题的研究 

1.会议应对议题逐项讨论研究，在参会人员充分发表意见基

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集体作出决议。形成的决议须经



 
 

到会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方为有效。不可由他人代替

表决或投票。 

2.会议讨论产生严重分歧难以形成集中意见的，一般应暂缓

作出决策或表决，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充分交换意见后，再行召开

会议讨论表决。 

3.对因事因病未出席会议的委员，会后由教授委员会秘书向

其报告会议议事情况和结果。 

第三章 议事结果实施 

第十条 会议纪要、审议意见和咨询意见，由教授委员会秘

书负责起草，由主任委员审定和签发，并在一定范围内及时公开。 

第十一条 党政联席会议交由教授委员会研究的事项，应在

会议结束 1个工作日之内将研究情况向院长反馈，由党政联席会

议研究后组织实施。其他事项，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党政联席会议对教授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有不同意

见的，根据《学院教授委员会规程》规定的复议程序进行复议。 

第四章 工作纪律 

第十三条 与会人员应积极履行职责，客观公正发表意见，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形成会议意见。无法出席会

议的应严格履行请假手续。 



 
 

第十四条 教授委员会委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对所讨论

的敏感问题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所议内容。 

第十五条 若会议讨论的议题与委员本人、配偶、子女、姻

亲及三代以内直系血亲，以及其他与本人利益相关的事项，按规

定需要回避的，相关委员应主动回避，会议主持人也可要求其回

避。 

第十六条  教授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

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不再担任委员： 

1.主动申请辞去委员职务者； 

2.任期内退休、调离或离开岗位连续 6个月以上者； 

3.连续 3 次（含 3 次）以上无正当理由不出席教授委员会会

议及有关活动者； 

4.违反上级部门和学校有关学术道德规定者； 

5.因其它原因不能或不宜担任委员职务者。 

第十七条  委员空缺职位应按照委员选举办法进行增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教授委员会秘书负责会议安排、记录，会议纪要

的起草、下发和存档等工作，会议记录要求规范清晰。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发

之日起实行。 
 


